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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107年度辦理期貨商防制洗
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專案檢查之主要檢查意見，並請各公司依
說明三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5月14日金管檢證字第

10706080870號函辦理、
二、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107年度辦理部分期貨商防

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專案檢查，主要檢查意見如下：
(一)洗錢與資恐內控制度與風險評估：

１、指定特定條件客戶屬低風險，未有完整風險分析之書
面文件。

２、辦理新產品/業務之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作業，分析內
容與結論相互矛盾。

３、辦理客戶風險評估，所設計評估項目不足或配分設計
不當，無法有效辨識客戶洗錢及資恐風險。

４、受理客戶線上開戶，未對同一人開立戶數歸戶並設定
限額，不利有效抵減洗錢及資恐風險。

(二)客戶審查措施：
１、受理保管銀行代理客戶開戶者，未踐行查證是否屬免

辨識實質受益人機構或未踐行辨識實質受益人程序。

第 1 頁  共 2 頁



２、受理久未往來凍結戶申請恢復交易，未重新徵提客戶
資料表或查詢記載客戶現況，逕沿用原評定之洗錢/資
恐風險，不利客戶風險評估。

３、未對高風險客戶踐行加強審查程序；營業員查填加強
審查措施表單，未卷附佐證資料。

４、對屬現任PEPs客戶未建置管控措施，致評分結果與自
訂風險評級規定不符。

(三)帳戶及交易之持續監控：
１、採外購資料庫進行客戶姓名檢核，未建置資料庫新增

名單與既有客戶進行姓名比對之機制；利用集保公
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查詢系統定期比對既有客戶姓
名，未對集保公司回饋比對結果進行確認查證程序。

２、所建置客戶主檔，未包括法人戶之負責人、實質受益
人及高階管理人、PEPs註記等資料，且未有其他管控
機制，不利持續審查及交易控管之執行。

３、所訂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，有部分指標設定標準
難以適用或檢核功能受限；對關聯戶相關交易之態
樣，未納入同一IP、同一通訊方式等關聯性；採人工
檢核之疑似洗錢交易表徵，有屬業務人員日常執行業
務不易查填者。

４、對客戶從事符合疑似洗錢態樣之交易，因客戶申請銷
戶而逕予結案，未發交權責部門查填評估有無涉疑似
洗錢交易，俾評估是否踐行向法務部申報程序。

(四)紀錄保存：屬期貨交易輔助人(IB)招攬之客戶，係由IB進
行客戶姓名檢核及建檔作業，未督促IB檢附姓名檢核之
查詢結果，且系統未留存檢核結果及軌跡。

(五)組織與人員：對屬透過IB招攬之客戶，由IB處理部分防制
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，惟未建置妥適之管控機制，且未
明訂雙方權利義務關係，以明權責。

三、請各公司應確實檢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流程，是否有
類似缺失，並應積極改善，加強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。

正本：各專營期貨商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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